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持续督导总结报告书 

 

保荐机构名称：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申报时间：2020年 4月 27 日 保荐代表人：俞军柯、邵荻帆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1、保荐总结报告书和证明文件及其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2、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对保荐总结报告书相关事项进行的任

何质询和调查。 

3、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情  况 内  容 

保荐机构名称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曾用名“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中山南路 318号东方国际金融广场 2号楼 24楼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中山南路 318号东方国际金融广场 2号楼 24楼 

法定代表人 马骥 

联系人 俞军柯、邵荻帆 

联系电话 021-23153888 

保荐代表人 俞军柯、邵荻帆 

三、发行人基本情况 



情  况 内  容 

发行人名称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603768 

注册资本 20,4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东油路 18号 

主要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东油路 18号 

法定代表人 吴应宏 

实际控制人 吴应宏、朱慧娟 

联系人 刘堃 

联系电话 0551-63475077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本次证券发行时间 2017年 3月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2017年 3月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年报披露时间 2020年 4月 29日 

四、保荐工作概述 

项     目 工作内容 

1、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1）审阅全部定期报告； 

（2）审阅全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决议公告文件及其附属文件； 

（3）审阅全部临时公告文件。 

2、现场检查情况 持续督导期间，本保荐机构对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青

股份”）进行定期现场检查，主要涉及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三会”规

范运作，内控制度的健全及执行情况，重大诉讼、对外担保、关联交易、对

外投资，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业绩出现亏损且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

下降 50%以上等事项。 

3、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

有效执行规章制度 

持续督导期间，本保荐机构提请常青股份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要求对公司现有制度进行修改，并制

订新的制度。 



截至本总结报告书出具之日，常青股份修改或制订的制度为：《公司章程》、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内部管

理制度》、《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管理办法》等制度。 

4、督导公司建立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制度以及查

询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持续督导期间，本保荐机构定期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常青股份对募集资

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并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合肥科技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北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城南支

行开设了相应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募集资金到位后，常青股份、保荐

机构分别与上述 3 家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

权利和义务。 

在定期现场检查时，本机构对常青股份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主

要核查手段包括：走访募集资金专户银行，打印募集资金专户的对账单；取

得募集资金项目的明细账，主要款项支付的原始凭证；取得募集资金使用相

关的采购、工程建造等重要合同；将银行对账单、明细账、原始凭证、合同

进行核对；核查募集资金项目工程建设情况；访谈公司财务负责人、募集资

金专户银行有关工作人员，询问募集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常青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累计投入金额

36,908.82 万元，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6,740.00

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39,703.57 万元（含理财），募集资金专

户余额为 6,203.57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中含待转出未支付公司首次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相关发行费用 20.00万元）。2019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利息

收入 96.91 万元，理财产品收益 1,290.56 万元，归还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

充流动资金金额 5,000.00万元。 

持续督导期间，常青股份将原募投项目“芜湖常瑞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扩

产项目”变更为“金属板材绿色清洁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保荐机构已对

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发表了核查意见。 

5、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督导期至本总结报告出具日，本保荐机构发表的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

督导相关的独立意见24次，具体如下： 

（1）《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

持续督导报告书》； 



（2）《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3）《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将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4）《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持续督导总结报告书》； 

（5）《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6）《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7）《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

度业绩亏损之专项现场检查报告》； 

（8）《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2019年现场检查报告》 

（9）《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持续

督导报告书》； 

（10）《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11）《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12）《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13）《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将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14）《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2018年现场检查报告》 

（15）《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16）《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合肥常青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相关问题的回复》； 

（17）《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18）《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将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19）《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20）《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持

续督导报告书》； 

（21）《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22）《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2017年现场检查报告》 

（23）《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24）《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将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6、发表公开声明情况 无 

7、向交易所报告情况 无 

8、配合交易所工作情况 配合 

五、对发行人、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参与保荐工作的评价 

六、保荐机构在履行保荐职责和协调发行人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过程

中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项  目 情况 

发行人配合保荐工作情况 发行人与本保荐机构配合良好。 

发行人聘请的证券服务机

构参与保荐工作的情况 

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曾用名“华普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通力律师事务所能积极参与保荐工作，

与本保荐机构配合良好。 

其他 无 



事项 说明 

无  

七、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在持续督导期间的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格式符合相关规定，信息披露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 

八、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常青股份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其

他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

保荐机构将就发行人剩余募集资金的管理及使用情况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责任。 

九、对常青股份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结论性意见 

常青股份已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披露 2019 年年报，经核查、审阅，常青股

份 2019 年年报披露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2019 年度财务报告内容符合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的要求，不存在虚假的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十、其他申报事项 

申报事项 说明 

无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持续督导总结报告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俞军柯                邵荻帆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  

马  骥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盖章） 

 

 

2020 年 4 月 27 日 

 


